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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8_B2_E7_A7_91_E5_c80_310719.htm 国防科工委关于印发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监督检查工作规程》的通知（科工

经［2007］71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防科工委（办）

： 为加强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管理，规范监督检查工作，

国防科工委制定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监督检查工作规

程》。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武

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监督检查工作规程 第一条 为了加强武器

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管理，规范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监督检

查行为，根据《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实施办法》，制定本

规程。 第二条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防科工

委）负责全国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的监督检查工作。 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防科技工业管理部门（以下称为

地方国防科技工业管理部门）依照本规程负责本地区武器装

备科研生产许可的监督检查工作。 第三条 国防科工委和地方

国防科技工业管理部门（以下统称许可管理部门），应当对

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的单位（以下简称持证单位）

进行年度检查。 第四条 持证单位应当在每年年底前进行自查

，填写《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持证单位年度自查报告》

（以下简称《年度自查报告》，附件1），于次年3月底前将

下列文件、材料（复印件）报送国防科工委： （一）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二）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及年度监督审核报告； （三）保密资格证书； （四）

安全生产达标证明文件。 仅取得第二类许可的持证单位，应



当将上述文件、材料（复印件）报送所在地的地方国防科技

工业管理部门。 第五条 许可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年度自查报

告审查要求》（见附件2），对持证单位提交的《年度自查报

告》及相关文件、材料（复印件）进行书面审查。审查的主

要内容是： （一）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条件保持情况；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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